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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50 号

申请人：邓艺芬，女，汉族，1999 年 6 月 1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台州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潘德祥，男，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名家家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新滘中路 221 号 602。

法定代表人：林取甜，该单位客服经理。

申请人邓艺芬与被申请人广州名家家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

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邓艺芬及其委托代理人潘德祥和被

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林取甜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

年 10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

10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的基本工资 1400 元、法定节假日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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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 1200 元、提成 17254.04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

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20114.07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4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

双倍工资差额 70399.25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2023 年 2 月 17 日，申请人入职我单

位，职位为设计师，双方约定月工资构成为底薪 2600 元+签单

提成，申请人入职后，我单位数次提出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

合同，并将打印好的《劳动合同》《入职确认书》等书面材料交

给申请人，申请人仅在上面圈改而一直未签字，后我单位多次

要求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但申请人一直以各种理由推

诿，与申请人同期或前后批次入职的员工都已签订了书面劳动

合同，仅有申请人一人未签订劳动合同，显然不符合常理。现

申请人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，向我单位要求支付双倍工资，

我单位严重怀疑申请人当时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动机，故申请

人要求我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不应得

到支持。二、申请人在我单位工作期间，多次违反员工手册规

定、违背职业操守，利用我单位资源为外单位从事与本职工作

相冲突的家居装修设计工作，严重损害我单位利益，同时，申

请人在 2023 年 8月 13 日至 2023 年 10月 13日期间伙同我单位

项目监理违规操作，教唆我单位已施工工地业主与我单位解除

施工合同，且在我单位未跟在建工地业主解除施工合同前私下

联手项目监理飞单，造成我单位利益损失。申请人将本应收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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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单位的项目款私分个人，致使我单位蒙受损失，对此我单位

保留追究申请人赔偿损失的诉权。我单位发现申请人的违规操

作后，考虑到申请人年纪尚轻且属于初犯，遂私下联系申请人

告知其利害关系，根据制度给予书面记大过及罚款处理，但申

请人不知悔改，直接要求我单位将其解除并索要《解雇证明》，

考虑到不影响正常运作，让其自动离开我单位，我单位无奈向

申请人出具《解雇证明》，依据法律之规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，

我单位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，申请人无权要求

我单位支付赔偿金。三、申请人从事家居装修设计行业，且入

职我单位已超过半年，申请人应对其工作内容、工作条件、职

业要求，以及用工单位性质、劳动报酬、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

等基本情况做了充分了解，且在我单位提供的《入职确认书》

上也明确记载“提成发放分两次，50%于合同收首期且开工后，

50%于工程竣工收完尾款完成内部结算后；中途离职，未发放提

成不再发放，由公司安排其他在职同事做衔接”。申请人曾促成

多名客户与我单位签订《工程施工合同》，我单位予以认可这部

分事实，并已按照约定支付了相应的签约提成，然申请人离职

后，该部分合同已交由其他员工跟进处理，申请人要求支付“工

程竣工收完尾款”的提成没有依据。且申请人促成的部分项目

因申请人的原因已遭到客户退单、退款，如申请人要求支付项

目竣工后续提成，该部分签约提成是否应予以退回？显然，申

请人要求支付提成的请求不能成立。四、按行业性质及特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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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节假日对接客户或修改方案属于正常现象，我单位确有安排

申请人在休假期间为客户提供服务，但申请人在我单位处任职

期间，该部分工作时间已在正常时间以事假的方式进行抵扣，

其每次请假获得批准，并在当月发放相应的工资，也就是申请

人在工作期间，已将其休假时间以零散的形式进行请假休息，

如申请人要求加班费，则该部分事假工资应予以相应扣除，所

以申请人要求加班费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。五、在申请人任职

期间，我单位已支付的工资、提成金额合计 50675.24 元，则月

平均工资为 7239.32 元。综上，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没有任何事

实和法律依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

17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职设计师，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 2600

元+提成，申请人实行每天工作 8 小时、每周工作 6 天的工时制

度，双方于 2023 年 10 月 14 日解除劳动合同。申请人举证有解

雇证明、微信聊天记录、录音、工资单、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

其主张，当中内容涉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进行提成计算、工作

安排、解除等内容的沟通及工资转账记录的呈现。被申请人对

申请人提供的前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对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及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不持

异议，且有聊天记录、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双方确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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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履行劳动关系项下权利义务的事实，是故，本委对申请人

关于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0

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

10 月 14 日出勤 14 天，被申请人未支付其工资。被申请人当庭

表示不清楚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的出勤情况及工资支付情况。

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作为对申请人负有管理义务的用人单位，

其单位掌握着申请人的出勤数据，被申请人可以清楚知悉申请

人的出勤情况，现被申请人未就此主张，亦未有证据反驳申请

人的主张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的出勤情况。又根据《广东

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举证证明其

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的工资，现被申请人未就

此举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的工资 1170 元（2600 元×

0.45 个月）。

三、关于加班费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3 年 5 月 1 日、

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。申请人举

证有聊天记录，该记录显示申请人等人通过拍照的方式进行考

勤统计，显示申请人在 2023 年 5 月 1 日、10 月 1 日至 10 月 3

日均有出勤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前述证据予以确认，确认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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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 2023 年 5 月 1 日有上班，但称申请人在 2023 年 9 月份已

调休 3 天冲抵该天的加班。被申请人当庭表示不清楚申请人

2023 年 10 月是否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。另查，申请人确认其

在 2023 年 9 月月休 4 天、请病假 2 天、请事假 1 天，该月共计

休息 7 天，被申请人在其请假期间没有扣发工资。本委认为，

申请人举证有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其在国庆节期间加班，而被申

请人未举证证明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

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 日法定

节假日加班工资 1075.86 元（2600 元÷21.75 天×3 天×300%）。

其次，申请人在 2023 年 9 月多休假 3 天，而被申请人仍足额支

付该月工资，未有扣发休假期间的工资，而现有证据未能体现

申请人在职期间曾就2023年5月加班时间或加班工资的问题向

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或向有关部门申诉，现申请人休假 3 天期间

获得的工资，并不低于其应得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，由此可以

印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就2023年 5月 1日加班时间的处理达

成了一致意见，故申请人再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3 年 5 月

1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请求，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提成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双方约定其工资构成包含

提成，其中被申请人派单的提成按签单合同金额的 3%至 4%计

算，自己开发的提成则按合同金额的 6%计算，提成在客户支付

完首期款当月一次性支付，如果没有签单则没有提成，提成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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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每月都会有。其本案请求的提成涉及 7 个项目，该些项目

已发放 50%的提成，余下 50%未发放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公司派单

的，申请人的提成按签单合同金额的 3%计算，自己开发的提成

则按合同金额的 6%计算，每单的提成分两期发放，其中第一期

在客户支付完首期款工地开工时支付 50%提成，第二期在完工

客户支付完尾款时支付余下 50%提成，申请人本案提及 7 个项

目已支付 50%提成，因为未完工及离职人员不享有提成，所以

余下 50%未能支付。另查，申请人提供了提成表、聊天记录，

其中聊天记录中有发送提成表的记录，提成表载明名称有“前

期提成”“结算提成”的内容；聊天记录显示申请人与“蓝柚林

小姐”在 2023 年 4 月 20 日曾就提成计发进行过沟通，申请人

询问为何只发放了一个提成，“蓝柚林小姐”回复“收首期开工

发 50%，完工 50%，之前陈总有说过呀”，之后申请人陆续回复

了“我两个工地不是收起首期？”“那业主交齐钱不开工又不影

响发提成”“他开工跟给我发提成有多关系”“你说没交齐首期

那我理解”“那你收了那个首期款有什么意义”“那收到钱跟开

工是两码事啊”等等内容，“蓝柚林小姐”也给予对应回复。被

申请人对上述聊天记录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曾就提成的计算进行过沟通，当中被申请人明确告知申请人

分 2 笔发放提成，申请人虽然对提成计算提出质疑，但从申请

人的质疑可知，申请人围绕的焦点仅系被申请人收到首期款后

是否以开工作为发放提成的条件，申请人并没有对完工后再发



- 8 -

放第二期提成有异议。另，申请人自行举证的提成表亦有“前

期提成”“结算提成”的区别，再次印证申请人的提成并非一次

性发放的事实。综上，本委采纳被申请人关于提成发放时间、

条件的主张，对申请人关于提成发放时间及条件的主张不予采

纳。现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本案涉及的 7 个项目均已完工，故其

本案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剩余 50%提成的请求，缺乏事实基础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二倍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与其签订

书面劳动合同，被申请人则主张其单位多次提供劳动合同予申

请人，拟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但申请人均以各种理由

不予签订。另查，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工资如下：2023 年 2

月 1115 元、3 月 13000 元、4 月 5000 元、5 月 5000 元、6 月

2590 元、7 月 2600 元、8 月 2400 元、9 月 2600 元。申请人自

认前述 2023 年 3 月的工资 13000 元包含基本工资 2600 元及完

成指标奖励，4 月的工资 5000 元包含基本工资及达标奖金。此

外，被申请人还向申请人发放了提成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及时依法

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，现被申请

人未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亦未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未

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申请人，故被申请人应承担未签订书

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支付责任。其次，由查明可知，申请人

的工资构成包含提成、奖金、奖励等，而该些提成、奖金、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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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的发放周期、数额均不固定，故核算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劳动

合同二倍工资时，该部分不予计算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

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

1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4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

21293.92 元（2600 元÷31 天×15 天+2600 元+5000 元+2590 元

+2600 元+2400 元+2600 元+1170 元+1075.86 元）。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3 年 3 月 16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

请求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六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了《解

雇证明》，以申请人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、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

重大损害、泄露公司商业机密信息，并联合外部人员施工本公

司客户工程为由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。申请人主张其并不存

在被申请人所称的违纪行为，被申请人属于违法解除。被申请

人则主张申请人多次违反员工手册、违背职业操守，利用公司

资源为外单位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冲突的家居装修设计工作，严

重损害其单位利益（具体表现详见答辩意见）。被申请人举证了

照片、录音拟证明其单位为合法解除。其中照片显示一人员在

电脑前进行操作，但看不清楚电脑画面的内容；录音呈现人员

之间在沟通，但并没有表明身份，当中一人的说话内容不清晰，

时而大声、时而小声。另查，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提成数额

如下：3 月 3690 元、4 月 5799.24 元、5 月 8322 元、6 月 15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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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7 月 864 元、8 月 6210 元，9 月无提成。本委认为，本案

系由被申请人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
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有责任举证证明其单位作出的解

除决定具有合法性、合理性。现被申请人虽举证有照片、录音

等，但该些内容未能体现当事人的身份，且呈现的内容模糊不

清，难以辨别，仅凭现有证据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被申请人

的主张，是故，被申请人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单位作出的解除决

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

之一，属于违法解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
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

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7024.93 元[（13000 元

+5000 元+5000 元+2590 元+2600 元+2400 元+2600 元+3690 元

+5799.24 元+8322 元+1512 元+864 元+6210 元）÷ 7 个月×1

个月×2 倍]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

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

实施条例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，参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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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

10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的工资 1170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

资 1075.86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3月 17日至 2023 年 10月 1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

同二倍工资差额 21293.92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7024.93 元；

六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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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一月五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